龙华新区“科技孵化贷”、“科技成长贷”贴息项目申请指南
1、设定依据：《龙华新区推进“科技孵化贷”、“科技成长贷”计划方案（试行）》（深龙华办〔2015〕48号）。
2、支持领域：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航空航天、生命健康、海洋经济等未来产业，机器人、可穿戴设备、智能装备、“互联网+”等产业领域。

3、审批条件：

（1）在龙华新区依法注册，并办理税务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；
（2）产权关系明晰，依法经营，诚实守信，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、未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；
（3）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，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股东愿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;

（4）依法报送统计报表；

（5）申请企业贷款需建立专用账户，专款专用，贷款所得资金需全部用于实体项目，即用于企业研发投入、设备购置、市场开拓、房租支出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支出，不得用于证券类投资、罚款等非正常开支；

（6）获得龙华新区“科技孵化贷”、“科技成长贷”，且已归还贷款全部本金和利息。
4、申请审批程序：
（1）申请企业已归还龙华新区“科技孵化贷”、“科技成长贷”全部本金和利息后，登陆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科技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ywgl.szlhxq.gov.cn:8091/egrantweb/）申报贴息项目，经预审通过后在线打印并提交纸质材料；

（2）新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并合规性审查；
（3）新区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、征求意见等审批工作，并根据审批结果提出拟资助计划；

（4）公示5个工作日后无异议的，按新区专项资金相关程序报批；

（5）经新区科技分管领导或新区专项资金管理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后，由新区科技主管部门下达具体资助计划，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5、申请材料：

（1）《龙华新区“科技孵化贷”贴息申请书》或《龙华新区“科技孵化贷”贴息申请书》；
（2）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签名样式；
（3）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决算报告及最近一个月的会计报表；
（4）税务部门出具的统一格式的分税种的单位上年度的纳税证明；
（5）资金使用报告（含资金使用结果）；

（6）银行出具的“企业付息证明”原件及利息单、还款票据复印件；

（7）其它相关材料。

6、审批数量及金额：总额控制、自愿申报、择优资助；给予贷款利息的 50%、不超过 200 万元的贷款贴息。

